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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憑證掛失申請補發程序表          11312 修訂版 

申請程序 承辦單位 辦理程序 具備文件 

1. 報案 警察局 

1. 向第一金投信查詢遺失之受益憑證號碼、張數、單
位數。 

2. 至附近治安單位(派出所)報案或備案並填寫「報案
證明聲請書」申請「受理案件登記表」一份。 

※注意「受理案件登記表」須詳細記載掛失的基金名稱、受

益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受益憑證編號、單位數等。 

 身分證 
 原留印鑑 

2. 掛失登記 第一金投信 

攜帶原留印鑑、身分證、「受理案件登記表」正本，
至第一金投信填寫「受益憑證掛失申請書」，辦理受
益憑證掛失登記，第一金投信於辦理查核登記後交付
「受益憑證掛失申請書」。 

 身分證 
 原留印鑑 
 受理案件登記表 

3. 公示催告  臺北地方法院 

受益人須於辦理前項掛失登記後，五日內(曆日)攜帶
「受理案件登記表」、「受益憑證掛失申請書」，至臺
北地方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申請公示催告，並將「民事
聲請公示催告狀」副本的正本資料，寄至第一金投信 
 
※臺北地方法院: (民事庭聯合服務台) 
①台北縣新店市中興路一段248號   電話:02-8919-3866 
②台北市博愛路 131 號       電話:02-2314-6871 

 身分證 
 原留印鑑 
 受理案件登記表 
 受益憑證掛失申請
書 

 「公示催告聲請狀」
一式二份 

 

4. 登報或法
院網站公
告 

投資人 

1. 辦理公示催告之後，核對裁定內容無誤將法院的
公示催告公文，依照公文一字不漏刊登報紙或至法
院網站公告， 

2. 並將①「民事裁定」公文正本②新聞紙正本或法院
網站公告紙本，寄至第一金投信。 

 民事裁定公文 
 新聞紙/法院網站公
告 

 

5. 除權判決 臺北地方法院 

公示催告期滿(登報/法院網站公告後 3 個月)，法院不

再另行通知，請於登報/公告後屆滿後 3 個月內，備妥

相關文件至法院聲請除權判決。 

 

 身分證 
 原留印鑑 
 民事裁定公文影本 
 除權判決聲請狀 
 除權判決費用 

6. 出庭  臺北地方法院 

1. 聲請除權判決後，法院寄發「民事出庭通知書」，
請提出公示催告裁定正本及登報報紙/法院網站
公告一份，依規定時間出庭(可自行填寫委託書由
受託人代理出庭) 

2. 出庭判決後，法院將「民事判決書」送達聲請人 

 身分證 
 出庭通知書 
 委託書 
 新聞紙/法院網站公
告 

7. 補發  第一金投信 

1. 攜帶身分證、原留印鑑至本公司填寫「受益憑證
補發/換發申請書」並經第一金投信確認文件齊備
(如下)，即辦理補發。 

2. 應繳回第一金投信文件： 
① 治安機關報案證明書 
② 「民事聲請公示催告狀」副本的正本 
③ 公示催告民事裁定正本 
④ 新聞紙正本或法院網站公告紙本 
⑤ 民事判決書(除權判決)正本 

※本公司開放式系列基金之受益憑證已全面無實體，故不

再補發實體受益憑證，待補發程序完成後，自動轉為無實

體受益憑證。 

 身分證 
 原留印鑑 
 受益憑證補發換發申 
請書 

 民事判決書正本 

公示催告之網址如下: 
http://jirs.judicial.gov.tw/GNNWS/NNWSS001.asp?classFlag=k1&Search=y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第一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總公司：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６號７樓               02-2504-1000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自由路一段１４４號１１樓          04-2229-2189  
新竹分公司：新竹市英明街３號５樓                     03-525-5380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 6 號 21 樓之 1        07-332-3131 

http://jirs.judicial.gov.tw/GNNWS/NNWSS001.asp?classFlag=k1&Search=y

